
 教育訓練講義可逕自本院總務處環安科網站－教育訓練專區下載。

 受訓者應於各課程開始20分鐘內完成簽到，於0830、1130、1330、

1530共進行4次簽到。未簽到、超過簽到時間及提前離場者視同未參

訓，並不得補簽。

 受訓者應於課程結束後參加測驗，測驗通過者才核予學習時數。全

體學員皆選擇線上測驗，請自行備妥具上網功能之智慧型手機應考，

學習時數將於測驗合格後發放。如以傳統紙本測驗方式進行，學習

時數將於兩星期內交由各所／中心安全衛生業務承辦人轉交。

*請各位同仁請妥善保管，遺失者不予補發。

 應受訓人員不得無故缺席，未依規定參加教育訓練並經相關主管機

關稽查者，將依相關法規處理。


